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申报“十二五”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

点增设项目的通知

国中医药办人教函〔2012〕4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各有关单位：

根据《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和我局对“十二五”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增设项目工作的总体安排，经研究，决定开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点增设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新申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点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学科所在单位应为三级以上医疗机构或省级以上教育、科研机构和有关中医药企业。

（二）学科应有明确具体的学科学术发展目标和三个以上相对稳定、已取得标志性成果的研究方向。

（三）学科有一支结构合理，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学术团队。学科带头人学术造诣深，在国内有较高知名度，组织能力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岁，身体健康。

（四）学科的教学、科研、临床整体水平较高，综合能力较强。

（五）所在单位重视学科建设工作,组织落实，制度健全，管理科学。

（六）教学、科研条件居国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强支撑相关学科的能力，有良好的图书文献和现代化信息保障体系，具备学科建设工作和开展学术活动的支撑条件、后勤保障条件。 （七）申报单位和地方政府应有经费支持。

已纳入新一轮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的323个建设点不得重复申报。

二、申报领域

（一）培育学科：主要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中医药学科建设规划指导目录(暂行)》（以下简称《学科目录》，见附件1）中的培育学科，以及尚未纳入《学科目录》，但具有独特、交叉、边缘或新兴学科特点，能够较好的体现产学研结合或医教研结合，符合中医药事业发展需求，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推进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以及对外交流全面协调发展的学科。如中医养生、预防保健（治未病）、中医药文化、中药产业、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等领域。

（二）建设学科：主要指《学科目录》中已有（培育学科除外），但学科建设点较少，尚需加强建设的学科。新一轮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中超过8个建设点的学科原则上不再增设（具体名单见附件1）。

本次申报应以培育学科为主，建设学科为辅。

三、申报、评审、上报程序

（一）单位组织申报

1．符合申报条件的学科认真组织填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见附件2）。

2．《申报书》经所在单位专家评议组审核，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并盖章后，报送所在省中医药管理部门。

（二）各地组织评审，确定推荐名单

1．各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根据本省学科申报情况，组建专家组（专家不得少于5人），并确定专家组长。

2．各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依据申报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3．专家组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遴选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见附件3），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报学科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遴选评分表》（见附件4）进行评审并打分，填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遴选综合意见表》（见附件5），组长签名。

4．各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收集、整理、汇总，填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遴选得分汇总表》（见附件6）。

5．各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在《申报书》中签署审核意见后，于5月20日前将本省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点推荐名单及其《申报书》（一式六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遴选评分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遴选综合意见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遴选得分汇总表》复印件（一式二份）报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另将《申报书》电子版发送至zhoujingyu@satcm.gov.cn。

6．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及有关单位可参照上述要求，做好本单位的申报工作。

附件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府网站（www.satcm.gov.cn）通知公告栏中下载。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周景玉 武夏林 周 杰

电 话：（010）59957645 59957642传 真：（010）59957648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工体西路1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综合协调处

邮 编：100027

